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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8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7-54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 

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 

建设用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12 个月，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

控股股东——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宁集团”）发

生的关联交易包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南宁市水建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宁水建”）向建宁集团租赁房屋及土地，交易金额为 371.44 万元；南

宁水建为建宁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水表安装服务，交易金额 2.04 万元。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公司拟向建宁集团购买其所属土地使用权。 

建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建宁集团之间

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建宁集团持有公司 58.12%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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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 17号南宁国际经贸大厦第 3层 

成立时间：2004 年 8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黄东海 

注册资本：陆亿元整 

实际控制人：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资产整合收购；国有资产管理；内河整治项目和水利项目的投资、

建设和管理；水务仪表检测和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凭资质证经营）；

土地、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 

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190.51 亿元，净资产 51.27亿元，营业收

入 25.34 亿元，净利润 3.23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建设用地 

（1）交易标的：公司拟购买建宁集团位于南宁市江南区亭江路 59 号，面积

合计为 110,987.54 平方米的 3宗土地使用权。 

（2）交易价格：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诚”）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南宁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286.32万元。 

 (3)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两期支付，每期支付交易总额的 50%。 

（4）其他事项：本次转让的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由建宁集团承担；

印花税由双方共同承担；契税由公司承担。 

2、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 

（1）交易标的：公司拟购买建宁集团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 79号，

面积为 19,909.14平方米的 1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2）交易价格：根据中通诚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南宁市国资委备案的评

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001.97万元。 

 (3)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两期支付，每期支付交易总额的 50%。 

（4）其他事项：转让的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由建宁集团承担；印花

税由双方共同承担；契税由公司承担。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投资建设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

是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满足南宁市区快速增长的供水和污水处理需求的重要

项目，也是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购买建设用地使

用权保障了上述项目建设的用地需求，且交易价格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并经南宁

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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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第 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江南污

水处理厂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与会委员认为

公司本次购买土地保障了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

厂三期工程的顺利推进，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南宁市江南污水

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5 名

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由其余 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同意公司购买

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是为了满足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

标及三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需要，保障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促

进主营业务稳健发展，购买价格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评估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南宁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价格公允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绿城水务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购买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

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绿城水务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购买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

期工程和陈村水厂三期工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4日 

 

 报备文件 

 （一）绿城水务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非公开协议转让位于南宁市江南

区亭江路 59号的 3宗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桂评报字[2017]第 184号） 

（三）《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非公开协议转让位于南宁市西

乡塘区大学东路 79 号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报告（中通桂

评报字[2017]第 211 号） 


